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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 田 市 民 政 局 
文件 

莆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 

莆民〔2023〕85 号 

 

 
莆田市民政局  莆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关于办理住宅区、楼宇命名更名 
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局、住建局，各房地产开发企业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和福建省民政厅、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做好住宅区、楼宇命名更名管

理工作交接的通知》(闽民行〔2023〕129 号)精神，现就规范做

好全市住宅区、楼宇的命名、更名事项的申请、审批和备案等

工作通知如下: 

一、审批依据与范围 

国务院新修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（下面简称条例）已于 2022

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条例》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：“具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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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的命名、更名，由直辖市、市、

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征求同级人民政府地名行

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批准。” 

根据上述规定，莆田市住宅区、楼宇的命名更名，由市或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审批。 

二、职责分工 

（一）市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项目所在地的住宅

区、楼宇命名、更名（变更范围）审批工作。牵头编制办事指

南、工作流程；负责地名审核批准、报备及档案归集整理；加

强命名后管理，督促相关单位使用标准地名、设立地名标志标

识及公开发布信息等。 

（二）市、县民政部门负责住宅区、楼宇命名、更名的征

求意见反馈、审批结果备案和公告；配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

做好材料审核等方面的业务指导。 

（三）各区（管委会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具体负责辖区

内各住宅区和楼宇的命名、更名协助指导、征求意见工作。 

三、审批程序 

（一）自本《通知》下发之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为过

渡期。其中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，相关事项暂时由民政部门线

下代受理，研究提出意见后，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审批出件。 

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，由市、县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门线下收件受理，同级民政部门予以配合指导。经审

核（论证）符合地名命名相关规范要求的，市、县住房和城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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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部门在征求同级民政部门意见后批准命名。 

（二）市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尽快建立具有重

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的命名、更名事项审批平台，

做到全程网办，方便企业办理。2024 年 4 月 1 日起，市、县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在政务服务网上办事大厅发布具有重要地

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的命名、更名审批事项，民政部门

不再办理相关备案事项。 

四、办理流程 

（一）窗口受理(或网上受理)。地名申报单位向项目所在地

的市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窗口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审查审核。市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对拟命名、

更名的住宅区、楼宇名称进行审查审核，杜绝“大、洋、怪、

重”，具有意义重大、情况复杂的名称审查应开展综合评估、

组织专家论证、征集公示。 

（三）征求意见。市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提出初审意

见后，征求同级民政部门意见。 

（四）审批命名。符合地名命名、更名要求的，由市、县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批准命名。 

（五）备案公告。按照《条例》第十三条有关规定，自批

准之日起 15 日内,市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将相关材料报送

同级民政部门备案，并通过中国• 国家地名信息库填写地名备

案登记表，提交相关地名备案材料扫描件或其他数字化格式文

档。自报送备案之日起 15 日内，由同级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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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需提交的材料 

（一）项目单位申请命名、更名提交材料 

1.住宅区、楼宇名称的命名、更名申请表（附：规划总平

面图，用地红线图）（附件 1）； 

2.关于 XX 项目地名命名/更名的情况说明（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征求民政部门意见提交材料 

1.住宅区、楼宇名称的命名、更名申请表（附：规划总平

面图，用地红线图）； 

2.命名、更名开展的综合评估、专家论证、征求意见报告。

如未开展，应提供情况说明。 

（三）住建部门报送民政部门备案提交材料 

1.住建部门出具的备案报告（附件 3）； 

2.命名、更名批复文件； 

3.住宅区、楼宇名称的命名、更名申请表； 

4.申请命名、更名时提交的相关报告。 

以上提交材料，如民政部另有规定的，按规定执行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的命名，土

地为划拨类型的项目业主应在办理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

意见书》前、土地为出让类型的项目业主应在拍得土地后签订

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，到项目所在地的市或县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门申请命名以确定标准地名。 

（二）住宅区、楼宇应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命名、更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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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住宅区、楼宇名称的命名、更名申请表 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日 

申请名称  地名类别  

罗马字 

母拼写 
 曾用名、别称  

经办人  联系电话  

命名更名 

理   由 

 

地名来历 

及含义 

 

位  置 
          

基  本 

情  况 

总用地面积(m2)  
总建筑 

面积(m2) 
 户数  

绿地面积(m2)  绿地率(%)  梯位  

空地面积(m2)  空地率(%)  幢数  

功能  层数    

 

位 

置 

图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可另附图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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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和城乡 

建设部门 

初审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 

 

民政部门 

意 见 

意

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

日 

住房和城乡 

建设部门 

审批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

日 

 

说明：1.随表须提交材料：规划总平面图，用地红线图。 

2.本表一式 3份，申请单位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民政部门各 1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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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关于 XX（地块）项目地名命名/更名的情况说明 

 

我公司经 XXXX 审批“立项文件号”核准于“地块号”地块

建设 XXXX（城镇住宅/商业）项目。该项目位于莆田市 XX 区 XX

镇 XX。          （介绍立项内容及位置） 

我公司拟申报该住宅区/楼宇地名命名如下： 

“拟申报地名”，“地名汉语拼音”。拟命名缘由：“结

合项目情况写清楚申报地名专名和通名的缘由，含义及相应的

出处”。 

我公司郑重承诺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地名的申报

和使用，对说明中所表述的地理特征的真实性以及提交申报材

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“拟申报地名”名称非我公司或关联公司的企业字号或商号，

以及我公司生产的产品名称或拥有的商标名称；我公司也将承

担因使用“拟申报地名”导致可能侵犯其他公司的合法产品名

称、商标名称而产生的法律责任。自地名命名后，我公司讲在

相关广告宣传、地名标志标识设置、登记备案销售等活动中规

范使用标准地名，自愿接受社会监督。 

联系人： 

手机号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 有限公司 

    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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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关于 XX 市 XX 县（市、区） 

XX（等）地名的备案报告 
 

              ：（受理备案机关名称） 

XX（等）地名命名（或更名）事项已于ＸＸ年ＸＸ月ＸＸ

日经我单位批准，批准文号ＸＸＸ。现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

条例》第十三条规定，报送你单位备案。请你单位按《地名管

理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做好公告工作（或请你单位转有权公告

的地名行政主管部门按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做好公

告工作）。地名公告不需要（或需要）与我单位联合发布。 

 

  附件：1.地名命名、更名批复文件； 

   2.地名命名、更名申请书； 

   3.综合评估、专家论证、征求意见的相关报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备案机关名称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XX 年 XX 月 XX 日 

 

联系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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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局。 

 莆田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28日印发 


